花蓮縣政府辦理105年度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訪視評鑑暨表揚實施計畫學校自評表
校名：                       班級數：                  學生總人數：
承辦人：                 職稱：            電話：              轉分機      ，或專線電話：             行動電話：
	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數
	勾選
	自評得分
	自評內容說明
	得分
	訪視結果說明

	一、落實家庭教育法第12條規定。
（34分）
	（一）於正式課程外實施4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
	1.未辦理
	0
	
	
	請詳細說明，並提供辦理場次、參加人數等資料佐證。
	
	

	
	
	2.確實辦理且能適度運用家庭教育中心網站提供之相關資源
	1-8
	
	
	
	
	

	
	（二）辦理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之推動情形：是否依學生身心發展、家庭狀況、學校人力、物力規劃相關家庭教育課程，提升家校合作效能。
	1.未辦理
	0
	
	
	[bookmark: _GoBack]請詳細說明辦理情形，並提供相關資料佐證。
	
	

	
	
	2.有辦理
	1-8
	
	
	
	
	

	
	（三）辦理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納入學校行事曆。
	1.無
	0
	
	
	請提供學校行事曆為佐證資料
	
	

	
	
	2.有
	1-5
	
	
	
	
	

	
	（四）親職教育活動辦理情形。

	1.結合家長會辦理增進父母職能之教育活動。
	1.無
	0
	
	
	請詳細說明辦理情形，並提供相關資料佐證。
	
	

	
	
	
	2.有
	1-5
	
	
	
	
	

	
	
	2.從家長之回饋問卷，統計對活動辦理整體之滿意度(含非常滿意、滿意之比率)。
	1.未設計問卷調查 
	0
	
	
	請檢附佐證資料
	
	

	
	
	
	2.家長滿意度，佐證資料（如影音檔、數據等）
	1-4
	
	
	
	
	

	
	
	3.辦理單位執行成效（含家長出席率、自評表、活動內容是否符合家長需求等）。
	1.未辦理
	0
	
	
	各項執行成效請詳細說明，並提供相關資料佐證。
	
	

	
	
	
	2.有（辦理程度）
	1-4
	
	
	
	
	

	二、落實家庭教育法第15條規定。
（18分）

	（一）落實本縣各級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
	1.無
	0
	
	
	請具體說明各校是否訂定校內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
	
	

	
	
	2.有（落實程度）
	1-8
	
	
	
	
	

	
	（二）有無提供重大違規或特殊事件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參與親職教育課程，並紀錄有案者。
	1.無
	0
	
	
	各項執行成效請詳細說明，並提供相關資料佐證。
	
	

	
	
	2.無重大違規或特殊事件學生，但針對特殊事件學生家長需求提供相關親職教育課程，但無記錄者
	1-6
	
	
	
	
	

	
	
	3.有，提供課程並記錄有案且達成預期效果
	1-8
	
	
	
	
	

	三、配合重大政策辦理相關活動。
（25分）
	（一）祖孫週活動之辦理情形。
	1.配合全國祖孫週，辦理世代交流活動。
	1.未辦理 
	0
	
	
	檢附參與本府相關孝親月、祖孫週相關活動佐證資料
	
	

	
	
	
	2.有（辦理程度）
	1-7
	
	
	
	
	

	
	
	2.活動成效是否依實施對象之需求，規劃多元、彈性之內容，營造孝親敬老之氛圍。
	1.未辦理
	0
	
	
	請詳細說明辦理情形，並提供相關資料佐證。
	
	

	
	
	
	2.有（辦理程度）
	1-8
	
	
	
	
	

	
	（二）辦理祖孫週相關活動納入學校行事曆。
	1.無
	0
	
	
	請提供學校行事曆為佐證資料
	
	

	
	
	2.有
	1-5
	
	
	
	
	

	
	（三）辦理家庭教育專案相關活動。
	1.未辦理 
	0
	
	
	請詳細說明辦理情形，並提供相關資料佐證（如通知執行公文等）。
	
	

	
	
	2.有（辦理程度）
	1-5
	
	
	
	
	

	四、各校是否派員參與家庭教育相關之師資培訓課程。
（15分）

	（一）派員參與家庭教育相關師資培訓課程。 
	1.未派員
	0
	
	
	
	
	

	
	
	2.有派員，出席情形
	1-3
	
	
	
	
	

	
	（二）參訓人員返校後有無於校內分享推廣。
	1.無
	0
	
	
	請詳細說明辦理情形，並提供相關資料佐證。
	
	

	
	
	2.有（推動程度）
	1-6
	
	
	
	
	

	
	（三）年度內有無辦理家庭教育教學研討會或家庭教育個案輔導會議。  
	1.無
	0
	
	
	
	
	

	
	
	2.有（檢附佐證資料）
	1-6
	
	
	
	
	

	五、推動家庭教育具特色者
（8分）


	
	
	
	1. 可提供有關家庭教育課程相關資料。
2. 請具體說明辦理特色，如配合母親節、孝親月、祖孫週等相關活動，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總  分：
	
	
	
	
	


 承辦人(職章)                       主任(職章)                      校長(職章)                 
